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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言言不不过过关关留留学学，，女女孩孩抑抑郁郁坠坠亡亡
读的是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家属起诉高校获赔32万

国内2年+国外本科学习，同样的时间读两所大学！如
今，一些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受到不少家长的青睐，在他们
看来，这样既能上大学，又能到国外镀金。然而，近日济南
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给家长提了个醒儿，
一定要根据孩子和学校的情况综合判断是否适合出国留
学。在该案中，女孩甄梅梅出国后无法适应全外语环境，
因此患上重度抑郁症，回国护理期间在家坠亡，家属将学
校告上法庭。

本报记者 宋立山
通讯员 温进才 王继学

起因
英语差出国不适应
患抑郁症回国坠亡

经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
院审理查明，甄梅梅于2011年
9月考入山东某高校，专科学
制。2013年7月，甄梅梅（乙方）
与山东某高校国际教育学院

（甲方）签订《山东某高校国际
教育学院与项目出国学生协
议》，协议约定：甄梅梅国外就
读学校为某国国立理工大学
会计专业。

协议中，关于出国要求之
一为，乙方学习成绩和外语达
到外方学校要求，符合出国学
习条件。关于学籍管理要求之
一为，乙方到外方学校学习期
间，需按学籍管理规定正常缴
纳学费。若不按规定办理相关
手续或不按期缴纳学费者，其
山东某高校的学籍将被注销，
不再享受按国家招生规定录
取的在校生的一切待遇，此后
该学生的一切行为与山东某
高校无关。甄梅梅于2013年7
月填写了《山东某高校保留学
籍申请表》，声明本人自愿申
请保留所在高校学籍，并承诺
遵守协议约定及所在高校相
关规定。

2013年7月，甄梅梅赴某
国学习。2013年10月底，某国

理工学院老师把甄梅梅送回
国内。甄梅梅的父母前往上海
将甄梅梅接回，此时，甄梅梅
已经严重精神失常，被先后送
往山东两家省级医疗机构就
诊，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后甄
梅梅的父母将其接回家中护

理。2013年11月某日凌晨，甄
梅梅在家中坠楼身亡。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另查明，甄梅梅出国前雅思英
语考试成绩为4 . 0。在“百度百
科”中，雅思4 . 0的分数含义系
指：“只限在熟悉的语境下，有

基本的理解能力，在理解与表
达上常发生问题，不能使用复
杂英语”。

判决
未进行心理疏导干预
校方向家属赔偿32万

对于这起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争议的
焦点问题是，被告山东某高校
对两原告之女甄梅梅罹患抑
郁症坠楼身亡是否应承担一
定的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被告
山东某高校和甄梅梅的教育法
律关系中，山东某高校存在一
些不当行为，具有一定过错。
这包括被告山东某高校没有
对甄梅梅进行必要的心理危
机疏导及干预。甄梅梅出国前
雅思英语成绩4 . 0，该英语水
平的学生面对国外全英语教
学环境以及出国后即将产生
的周围环境的全新变化，还有
与他人的交流可能产生障碍的
负面问题，被告山东某高校未
在甄梅梅出国前对其及其家长
就此进行明确提示和说明；也
未履行在与外方合作办学过程
中高校应尽的谨慎的注意、审
查、把关义务。

被告山东某高校存在专
升本的违规宣传和许诺。因
此，在甄梅梅罹患抑郁症坠
楼身亡事件中，被告存在一
定过错，被告的不当行为与
损害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

果联系，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
责任。

法院认为，根据医学常识
和日常生活经验，环境或应激
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这
种交互作用的出现时点，在抑
郁症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影响。在被告读书期间，无证
据证明被告山东某高校对甄
梅梅进行心理危机预防与干
预的教育，甄梅梅没有得到被
告应提供的心理治疗待遇和
社会（学校）支持系统帮助，而
心理治疗和社会支持系统对
预防本病产生和复发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学校及学生家长
应尽可能解除或减轻患者过
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帮助患
者解决生活、学习、工作中的实
际困难及问题，提高患者应对
能力，并积极为其创造良好的
环境，以防抑郁症疾病的产生
和复发。

本案中，作为被告的山东
某高校及作为原告的学生家
长，均无证据证明在上述方面
对甄梅梅进行过帮助，因此可
以认定原、被告均有一定的过
错。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
度，法院酌定原、被告各自承
担50%的民事责任。

此案经过济南历下法院、
济南中院两审，日前终审判决
被告山东某高校向两原告、甄
梅梅的父母赔偿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交
通费等共计32万余元。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语言不过关，贸然出国风险很大。（文图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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